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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rban regeneration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has

evolved from government-oriented to market-oriented models and a collaborative ap‐

proach based on multiple-stakeholder cooperation is on the horizon. Based on Shen‐

zhen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takeholder in‐

teractions and power balance in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ls and reveal methods of

optimizing the urban regeneration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ulti-

stakeholder participative mechanism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holism, and bal‐

ance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 paper proposes to facilitate stakeholder inter‐

action through interest balancing, rule setting and equal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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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了数十年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城市正从增量扩张逐步转向存量发展时代（邹

兵，2015）。我国的城市更新治理模式不断演进，从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市场

共同推进，并开始探索政府——市场——权利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如

何在动力机制、产权关系、空间环境、利益诉求均十分复杂的存量情景中，建立多元

主体良性互动、共建共享的更新治理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改善的综

合目标，需要各方凝聚资源与智慧进行探索。

已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城市更新的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如中国城市更新不同发展

阶段的空间治理模式（陈易，2016；郭旭，等，2018）、基于对典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

特点和实施效果的比较提出的更新治理模式转型路径（张磊，2015）、结合理论从中西

方对比等视角提出多元共治的模式（陆非，等，2014），从利益分配和合作机制角度研

究多元共治的方法等（廖玉娟，2013），但鲜有从多元主体参与和制衡机制的角度进行

深入分析。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同治理模式下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制衡

机制进行分析，评估比较其对城市更新实施的影响，梳理演进的趋势脉络与存在的问

题，并结合深圳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上的探索实践，探讨城市更

新治理机制的优化方向，为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构建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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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更新治理机制是城市更新

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城市更新

治理模式从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市场

共同推进，开始面向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进行探索。通过对不同治理模式下城市

更新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制衡机制

进行比较分析，梳理演进的趋势脉络与

潜在问题，并结合深圳在多元主体协同

合作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上的探索实

践，探讨城市更新治理机制的优化方

向。认为在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模式运

作过程中，需要建立以开放性和全程性

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同时通过

制度规则对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行

规范和约束，通过制定更新规则、明晰角

色定位、寻求利益平衡、促进平等协商等

方式，形成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以促进

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协同。

关键词 城市更新；治理机制；多元主

体；协同合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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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治理模式下城市更新多元

主体的参与和制衡机制

大多学者基于主体关系对我国的城

市更新治理模式进行划分，如政府主

导、市场主导、自主更新和混合主体更

新（任绍斌，2011）；政府一元结构主

导、政府——市场二元结构主导、政

府——市场——公民三元结构主导（姜

紫莹，等，2014）等。本文在此基础上

将我国城市更新的治理模式划分为政府

主导型、政府——市场合作型和多元主

体协同合作型。

城市更新的推进过程包括多个重要

阶段，本文结合多元主体关系变化的关

键节点，将城市更新的阶段划分为前期

计划规划阶段、拆迁安置补偿阶段、土

地出让阶段和开发建设实施阶段。以此

为基础分析不同治理模式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制衡机制及其

影响。

1.1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

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初期阶段主要采

用政府主导的模式（图1）。该模式下，

前期计划规划阶段的参与者只有政府，

权利主体未参与其中，无权表达是否以

及如何更新的意愿，被动且缺乏话语

权。拆迁安置补偿阶段由政府直接面对

权利主体，所有的资金、人力投入压力

和与权利人的博弈矛盾都需由其独自承

担。当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更新规

模较大时该模式将难以为继。土地出让

和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政府净地收储后

再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给市场主体，市场

主体实质上并没有直接参与城市更新。

可见，该模式下城市更新各阶段的参与

主体较单一，缺乏弹性制衡机制，容易

出现“零和博弈”①。政府主导全盘操

作可以较好地实现其发展意图，但也背

负较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风险。

1.2 政府——市场合作型城市更新治

理模式

1.2.1 市场主导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探索在城

市更新中引入市场的力量。上世纪80年

代末至2000年初处于“放”的大胆尝试

阶段，部分城市的更新项目通过“毛地

出让”②的方式引入市场。该模式下，

政府在完成前期计划规划阶段后，将土

地出让阶段提前，直接将毛地出让给市

场主体，由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和开发

建设实施工作（图2）。

该模式能减轻政府压力并撬动市场

动力，政府将财政资金和人力投入转移

给市场，并避免了与权利主体的直接博

弈冲突。市场主体在政府的鼓励政策

下，可以较低的成本直接获取土地资

源，具有较高的积极性。

但由于配套机制不完善，该模式也

存在多方问题。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由

于没有参与前期规划，可能面临规划要

点与实施合理性脱节的问题。另外，市

场主体在拆迁谈判开展前就需支付土地

出让金，由于拆迁谈判往往耗时漫长而

具有不确定性，市场主体面临较大的先

期资金投入和时间利息成本风险，因此

通常力图压低补偿成本、加快拆迁进

程，甚至出现未与权利主体协商一致就

进行野蛮拆迁的情形。由于拆迁安置补

偿前土地就已被出让给市场主体，权利

主体缺乏制度保障，在博弈上处于更为

弱势的地位，甚至采用极端手段维护自

身利益，引发社会矛盾。

1.2.2 公私合作的PPP模式③

针对市场主导模式的问题和争议，

国家层面对政策进行收紧，要求土地须

“净地出让”④。在此背景下，面对旧改

的资金筹措等难题，政府开始探索由政

府主导、市场主体协助的PPP模式。

PPP模式有多种，常见的一种是政

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即政府授权委托市

场主体先行垫资进行土地整理工作，政

府收储后再进行招拍挂出让，用获得的

土地出让金向市场主体支付成本及一定

的利润（图3）。该模式下由于市场主体

前期投入较大，且不能直接进入二级土

地开发市场，对其吸引力不足。另一种

是由政府和市场合作成立公司，通过股

权或债权等的方式引入市场资本，进行

拆迁安置补偿和开发建设等工作，并进

行盈利分成。后一种模式仍在探索中，

组织机制较复杂，政策尚不完善，市场

主体仍面临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而

动力不足等问题。

政府在与市场的合作模式上进行了

多元探索，试图在撬动市场力量的同时

更好地拿捏与市场合作的尺度和方式。

但在以上模式中，权利主体均处于被动

接受的地位，被排斥在改造规划制定过

程之外或只能象征性参与。权利主体与

图3 政府——市场合作型（PPP模式）城市更新治理模式
Fig.3 Government-market cooperati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urban regeneration mode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
Fig.1 Government-oriented urban regen-

eration mode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政府——市场合作型（市场主导
模式）城市更新治理模式

Fig.2 Government-market cooperation (mar-
ket-oriented) urban regeneration mode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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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改造未来的关系是被割裂的，其制

衡机制仅作用于拆迁安置补偿阶段，所

以其博弈过程通常聚焦到如何获得更高

的补偿，而不是片区改造的整体效益

上，让城市更新最为复杂的拆迁补偿阶

段困难重重，成本不断推高。

1.3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型城市更新治理

模式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人本、公

正与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取

向，政府的治理模式从管制型向服务型

转变。在物权法的保障下，权利主体具

有了更高的话语权与主动权，加大了与

市场主体和政府博弈的能力（赛姝瑞，

2015）。公众参与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我国城市更新的治理机制呈现出

向相互制衡的政府——市场主体——权

利主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方

向演进的趋势。

目前我国在城市更新的多元共治上

开展了理论研究和不同城市的实践探

索。在参与机制上，主要强调加强权利

主体和公众的参与，包括进一步打开权

利主体向政府提出意愿和诉求的通道，

提升其决策权，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在

制衡机制上，强调政府需要加强引导和

监督。但在产权关系和多元主体参与的

复杂性下，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需要直

面利益平衡症结，以更为精细化的参与

和制衡机制来支撑，并通过城市更新制

度的构建和完善来保障。

2 深圳城市更新各阶段多元主体

的参与和制衡机制

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动力强、人口多

而面积小的特大城市，早在2000年初就

面临空间、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

以为继”的问题，开启了城市更新的探

索与实践。深圳逐步摸索出协调博弈而

非刚性执行的做法，通过制定更新规

则、明晰角色定位、寻求利益平衡、促

进平等协商等方式，形成了政府——权

利主体——市场主体——公众等多元主

体的协同合作机制，并结合城市发展的

目标导向，在实践中不断反馈优化政策

机制，力图推动形成政府统筹、市场运

作与多方参与者互动协同的新格局。

深圳城市更新中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具有开放性、全程性的特点，政府、市

场、权利主体的互动贯穿各个阶段。同

时，深圳试图通过多元主体相互制衡的

机制设计，以制度规则对多元主体间的

利益博弈进行规范和约束，以期实现帕

累托最优配置⑤ （图4）。本文结合案例

分析深圳的城市更新运作机制特征，为

了体现每个阶段的特点，本文结合深圳

相关城市更新项目的实际特点选择以下

项目进行说明。

2.1 更新计划申报阶段

2.1.1 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允许更新

计划自下而上申报

在计划申报阶段，为了充分尊重权

利主体意愿和调动市场积极性，政府改

变了过往治理模式中单方制定计划的机

制，通过允许更新计划自下而上申报，

让权利主体和市场主体参与到计划制定

中。权利主体可以自行申报或委托单一

市场主体申报。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与权

利主体合作的方式参与更新计划 （图

5），获取开发城市更新项目的机会，更

新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得以从此开启。

2.1.2 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以权利主

体意愿为基础，以更新计划管理为导控

（1）以权利主体意愿为基础

深圳的城市更新政策要求占建筑面

积和总人数“双2/3”业主同意才能申报

更新计划，通过以权利主体的城市更新

意愿作为申报计划的前提条件，将权利

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合作

关系。权利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被逆

转。权利主体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意

愿得到表达与尊重，最大程度上保障了

自身利益，社会矛盾的风险被降低。

在城中村改造中，深圳的政策要求

须经原农村集体股东大会表决同意后方

可进行拆除重建城市更新。作为股民的

原村民对于是否申报更新计划、是否与

图4 深圳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模式
Fig.4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5 更新计划申报阶段
Fig.5 The stage of regeneration plan applic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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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选择哪家房地产

开发企业等方面享有决策权。在召开股

东大会之前，原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公

司、市场主体或政府会根据需要单独或

联合开展面向原村民的前期沟通工作，

在保障原村民了解更新政策、更新方案

等信息的基础上，征询其意愿。

以深圳宝安松岗谭头社区更新改造

项目为例，谭头社区面积4.35km2，由6

家股份公司构成。2017年某企业启动片

区前期工作，成立街道、股份公司、企

业联合工作小组，并委托规划设计机构

开展片区概念规划研究，采用整体统

筹、分期实施的方式进行社区更新改

造。2017年8月，潭头社区6家股份合

作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会上规划设

计机构介绍片区概念规划方案，企业介

绍自身优势，股东全票表决通过选择该

企业作为意向合作方，并同意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8月23日，在区委区政府的

见证下，该企业与潭头社区6家股份合作

公司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此

基础上，项目以谭头片区（一）城市更

新单元为先期启动区，以潭头股份合作

公司作为主体申报更新计划。

（2）以更新计划管理为导控

政府在此过程中主要发挥宏观把控

和引导协调作用。政府通过城市更新五

年规划、片区更新统筹规划等进行自上

而下的统筹引导，并以计划审批为把

控，保障更新符合城市功能优化方向和公

共利益完善要求。政府对计划申报主体提

交材料的审查，除了权属、年限、建筑

质量等符合性要求以外，重点关注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更新单元是否符合政府对城市

更新的宏观管控要求。政府通过城市更

新五年规划对允许拆除重建区进行刚性

管控，更新项目计划申报的拆除重建范

围90%以上须位于该区域内，且位于城

中村综合整治范围线以外。以此引导市

场满足城市对更新规模、区域、方式和

时序等方面的要求。

二更新单元的面积和范围划定是否

合理。更新单元的范围是由计划申报主

体自下而上申报的，申报主体更多考虑

权属、意愿谈判情况等实施性因素，而

从城市发展的视角看则范围可能不尽合

理，因此深圳政府正探索通过片区统筹

规划对单元的划定进行引导和协调。在

福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组织编制

的《福田区华强北片区城市更新统筹规

划》中，为改变更新改造碎片化的弊端，

拟采用统筹更新的模式，以整合更新贡

献用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在考虑城

市发展需求和单元内多元利益平衡的基

础上，该统筹规划对更新单元的划定提

出明确的指引要求，并提出采用由政府

协调单元内多家权利主体联合更新，由

一家权利主体或市场主体进行统筹单元

整体更新计划申报和更新实施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座谈会征询权利

主体的意见，以获得权利主体的支持。

三是更新单元是否符合城市功能完

善和公共利益保障要求。政府结合法定

图则等相关规划、片区更新统筹规划、

工业区块保护线等对更新计划进行审核

和指引，在计划管理要求中明确更新单

元的主导功能以及学校、文体设施、绿

地、道路等公共利益用地的类型、最低

面积、清理和移交等要求，并对外公

布，以此次作为对市场运作的更新项目

公共利益的底限保障。

2.2 规划编制审批阶段

在城市更新规划的编制审批阶段，

政府、权利主体、市场主体和公众间的

利益平衡是核心难点，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协商的平台（图6）。

2.2.1 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以开放的

更新单元规划为协商平台

政府编制规划虽能更好地体现其发

展意图，但与市场实施之间存在难以逾

越的鸿沟。深圳的探索是制定好规则，

放手让市场来编。更新单元规划允许由

申报主体委托编制、并由政府审批的机

制，使其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的重要

平台，让规划具有更强的可实施性。

规划专业机构在搭建多方参与的协

商平台，促进多方利益平衡的合作博弈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福田区的水围

村城市更新为例，规划专业机构承担了

社区规划师的职责，在更新过程中组织

了包括“政府发展探讨、企业引入座

谈、村民意愿咨询、业主意愿协调、技

术统筹工作坊、专家咨询研讨”等工

作，通过开放式的规划方法，促进了各

方对水围村“综合整治+拆除重建”的

城中村有机更新模式的认可，并协调利

益主体确定小规模的拆除范围。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公众对于更新

规划方案是否符合其对美好城市生活的

向往有表达和获得反馈的权利，这就需要

在规划中建立更开放的工作机制。罗湖区

的湖贝村改造引发了专家和公众关于古村

落保护的激烈讨论。规划机构作为更新

单元规划的编制者，开放聆听社会各界人

士包括专家学者、公众、各利益主体的

声音，通过广泛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活

动如工作坊、专家论坛等，充分吸纳公众、

媒体、学术研究等意见与建议，积极应

对湖贝古村改造中存在的矛盾与困难。

在不断的沟通对话中，影响了开发商和政

府的决策，形成相对兼顾各方利益诉求、

古村落保护与城市发展并重的更新方案。

2.2.2 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以规则化

的利益分配为基础，以精细化的规划审

批为支撑

（1）利益分配规则化

市场主体与权利主体已通过合作协

议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该阶段的核心

在于公共利益与市场利益的博弈。政府

力图在尊重市场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制

定规则引导市场实现公共利益。

深圳以全市密度分区规划管控为基

础制定了公开透明的城市更新容积率审

图6 规划编制审批阶段
Fig.6 The stage of plan compilation and approva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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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规则，有利于市场建立明确的成本收

益研判，并给政府提供了清晰的审查依

据。政府将利益空间的博弈规则化，一

方面明确公共利益用地贡献比例、公共

服务设施以及政策性用房（保障性住房

和创新型产业用房）等配置要求，另一

方面通过制定容积率的转移与奖励机

制，将公共利益的贡献与市场主体的合

理利益相挂钩。

在此机制下，市场主体增加公共配

套不会影响自身利益，反而可获取额外奖

励，因此愿意积极配合落实政府的公共利

益要求。深圳虽然在政策中规定的用地

移交率为不低于15%，但实际上更新项目

的平均用地移交率达到了30%以上。以

福田区金地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为

例，该项目更新改造后的公共利益贡献

用地移交率达46.4%，远高于法定图则

的要求。除了落实与优化法定图则的道

路与绿地布局要求以外，还将法定图则

规划的30班初中扩大为54班九年一贯制

学校，并增配了12班的幼儿园，有效提升

了片区的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图7）。

但若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最终都只

能叠加体现在容积率上，将对城市空间

产生较大压力。因此，深圳探索将地价

作为重要的利益平衡调控工具，根据功

能类型和运营方式等制定差异化的地价

标准和修正系数，以地价优惠激发市场动

力进行产业升级和完善公共配套。比如，

为了鼓励市场主体进行持续的产业运营

并提供低成本的产业用房，对更新改造

后由其自持不得转让的新型产业用地中

的研发用房部分，按一半工业用地评估

地价与一半0.6倍的办公用地评估地价

之和收取地价。

（2）规划审批精细化

规划编制权的下放意味着需要更完

善的规划管理和审批机制支撑。在规划

编制方面，政府出台了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编制技术规定，要求市场主体编制的

更新单元由产业发展、规划功能、公共

服务设施、交通影响评价、市政工程设

施、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城市设计、

建筑物理环境、海绵城市建设、生态修

复等一系列专题研究支撑，以保障规划

的技术合理性。

在审批管理方面，政府出台系列政

策明确了城市更新全流程的申报材料、

审批部门、审批标准和时限等要求，逐

步完善了精细化、规范化的城市更新审

批管理机制。深圳的更新单元规划以建

筑和环境委员会（以下简称建环委）作

为规划审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建

环委由专家委员和公务委员组成，从规

划、建筑、交通、景观生态等方面提出

意见。建环委的公共价值导向和对城市

品质的高要求，促使市场主体做出更高

质量的规划方案。

2.3 土地出让阶段

2.3.1 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以土地协

议出让为路径

在广东省“三旧”改造的政策框架

下，深圳对于自主改造的城市更新允许通

过补交地价的方式进行土地协议出让，

让权利主体和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城市更

新全过程，有明确的成本投入和回报预

期，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图8）。

2.3.2 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固化利益

分配，赋予法律保障

在更新规划获批后，市场主体需要

与权利主体签订完成搬迁补偿安置协

议，才能向政府申请确认为实施主体。

该阶段的博弈围绕权责确认与合法化展

开。虽拆迁补偿的利益关系限定在市场

主体和权利主体之间，政府仍需发挥制

定规则和协调的作用。

市场主体和权利主体需要在合作协

议和获批的更新单元规划的基础上开展

拆迁补偿谈判，并避免过度博弈的双输格

局。以罗湖区的木头龙小区更新为例，

2010年项目列入深圳市首批城市更新单元

计划，并于2013年获批通过城市更新单

元规划，签约率目前已达到99.9%，仅

余 4户未签约。但由于政策要求必须

100%业主签约，极小部分“钉子户”

导致木头龙更新迄今无法实施。面对权

利主体提出不合理诉求导致更新难以推

进的问题，深圳政府探索通过启动更新

图7 福田区金地工业区更新单元规划用地对比图
Fig.7 Comparison of Jindi's Land Use Now and After Planning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田区沙头街道金地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R]，2017.

图8 土地出让阶段
Fig.8 The stage of land use right assignmen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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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清理机制、采用政府主导棚户区改

造方式等多种途径进行制衡。2019年8

月，罗湖区政府通过将木头龙片区零星

房屋征收确定为2019年度罗湖区零星急

需项目，以破解木头龙十年实施难题。

市场主体和权利主体博弈平衡的结

果通过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化。

在市场主体被确认为实施主体后，才能

够进行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手续的办

理。政府则通过行政许可的审批权对开

发商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

2.4 开发建设实施阶段

2.4.1 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以实施监

管协议为约束

在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政府通过与

市场主体签订“项目实施监管协议”，

对市场主体开展的拆迁、建设、补偿移

交等工作进行监督，以保障公共利益和

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图9）。

2.4.2 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优先保障

公共利益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项目实施监管协议要求改造实施单

位优先保障交付回迁安置房以及配建的

保障性住房和公共设施，约定改造分

期、时限、建设资金等保障措施，并要

求改造实施单位缴纳监管资金。以龙华

区某更新项目的实施监管协议为例，协

议明确项目分四期建设，其中第一期需

要落实九年一贯制学校、18班幼儿园、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以及保障

性住房的建设。协议中还明确了市政基

础设施、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移

交责任，安置房的建设和交付要求等。

若市场主体未履行约定，则政府可

撤销实施主体资格，采用招拍挂等方式

另行选择其它市场主体，因此该监管协

议对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3 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城市

更新机制探索

通过以上对深圳城市更新各阶段运

作机制的分析，可见深圳在优化多元主

体的参与机制和制衡机制上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有利于促进多元主体的良性互

动协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优化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

3.1.1 多元主体参与开放化

深圳的城市更新面向多元主体和多

领域开放，一方面通过建立具有一定弹

性空间的更新规则，增强政府、市场主

体、权利主体、公众在博弈过程的沟通

互动，促进共识的达成，让建设方案更

具可实施性。另一方面通过在城市更新

中纳入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交通市政、

城市设计、历史文化、生态海绵等多领

域内容，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

发展的综合性目标。

3.1.2 多元主体参与全程化

深圳城市更新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具

有全程化特征。在更新计划申报阶段，

权利主体与市场主体达成共识，向政府

主管部门申报更新计划；在规划编制审

批阶段，在政府制定的规则下，以更新

单元规划为平台，市场主体、权利主

体、政府、公众等进行充分沟通协调，

达成利益平衡；在土地出让阶段，以土

地协议出让为基础，市场主体在与权利

主体签订完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可

以向政府申请实施主体确认和签订土地

出让合同；在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市场

主体在政府和权利主体的监督下，优先

保障公共利益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多

元主体的全程参与，让城市更新的各阶

段开展建立在合作博弈的基础上。

3.2 加强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

3.2.1 制定规则约束，公私利益平衡

深圳城市更新的基础是更新制度的

规则约束。作为存量用地再开发，城市

更新是公权与私权博弈冲突激烈的领

域。政府直面各方利益诉求和矛盾，尊

重权利主体、市场主体的基本权益，界

定和保障公共利益，制定公开透明的利

益分配机制和管理机制，约束利益博

弈，让各方在合理的范畴内寻求利益平

衡，使更新项目得以在政府引导下进行

市场化运作。

3.2.2 明晰角色定位，多元协同共治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在城市

更新过程中发挥协调者的作用。权利主

体拥有了选择权，在其表达意愿和诉求

的权利获得充分尊重和制度保障的同

时，过度博弈也受到制度约束。市场主

体则为城市更新的实施者，投入资金和

力量，在规则约束下寻求利益空间。深

圳在城市更新中通过引导各方主体角色

的厘清、构建平等互动的协商环境、充

分发挥各方协同力量，力图实现可持续

的城市长效治理。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研究结论

面向存量发展时代，我国的城市更

新治理模式从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市

场共同推进，开始面向多元主体协同合

作进行探索。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治理模

式下城市更新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和

制衡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政府主导

模式下参与主体较单一、缺乏弹性制衡

机制，使得政府背负沉重负担；而随后

出现的政府——市场合作模式虽然撬动

了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但权力主体

仍处于被动、失声的地位；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开始探索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城

市更新治理模式，由于主体多元化和利

益博弈复杂性的显现，协同合作的模式

需要以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的、精细化

的参与和制衡机制来支撑。

深圳在促进多元主体协同的更新治

理机制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圳以对多

元主体权利的尊重为基础，以土地协议

出让为路径，通过允许更新计划和规划

自下而上申报、以更新单元规划为协商

平台等方式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同

图9 开发建设实施阶段
Fig.9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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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对多元主体博弈关系的深入剖析

与把握为基础，通过规则化的利益分

配、精细化的规划审批、优先保障公共

利益和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实施监管等方

式加强多元主体的制衡机制。本研究认

为在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模式运作过程

中，需要建立开放性和全程性的多元主

体参与机制，同时通过制度规则对多元

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行规范和约束，通

过制定更新规则、明晰角色定位、寻求利

益平衡、促进平等协商等方式，形成多

元主体的制衡机制，以促进多元主体的良

性互动协同。深圳通过持续探索城市更

新制度规则的构建, 摸索出一套以实践

为先导，以政策为核心推动力，基于存量

空间优化提升和治理提升的转型发展出

路。在国家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进程中, 这种面向存量的治理制度

探索是中国城市需要思考的共同议题。

4.2 进一步的讨论

在此基础上，推进城市更新治理机

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对高质量更新的目标引

导。随着新型城镇化要求从高速度转为

高质量，城市更新的价值导向也由大拆

大建向有机更新内涵式发展转变。城市

更新是城市功能、空间、品质再生的契机，

是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需

要通过优化机制设计，引导多元主体整

合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目标提升

城市更新的品质，例如探索以利益平衡

机制的创新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综合整治

类城市更新，以绣花功夫活化再生城市

片区，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政府的统筹协调。自下而

上的参与式规划存在视野和利益的局限

性，政府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宏观统筹

引导把控（王嘉，等，2015）。深圳的

更新单元规划推进一段时间后，发现片

区内多个更新项目引起的“叠加谬误”

（赵若焱，等，2013）给城市环境和基

础设施带来较大压力，同时碎片化的更

新单元不能良好发挥对城市整体效益的

提升作用。深圳政府开始探索片区更新

统筹规划研究，制定更合理的片区总量

管控和容量分配规则，统筹多主体集中

贡献用地，联合更新实施。

三是政策机制的动态反馈优化。政

府需要不断适应城市发展需求，积极根

据市场反馈完善政策和管理机制；市场主

体、权利主体及其他参与者则需要在此过

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利益诉求及参与方式，

通过多元主体和参与者的互动协同，推

进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的不断优化完善。

感谢张文晖、明钰童在论文写作过

程中提供的协助。

注释

① 零和博弈：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

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② 毛地出让：指在土地出让中，仍存在需

要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土地。

③ PPP 模 式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运作模式。

④ 净地出让：指在土地出让中，已经完成

拆除平整，不存在需要拆除的建筑物、

构筑物等设施的土地。

⑤ 帕累托最优：指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一种

理想状态。

⑥ 规划容积：指开发建设用地各地块规定

建筑面积之和，包括地上规定建筑面积

和地下规定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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